附件2

2025年下半年广东省揭阳市市直事业单位

专项招聘博（硕）士研究生报考指南
一、关于报考资格条件

1. 非普通高等学历教育的其他国民教育形式的毕业生是否可以报考？

非普通高等学历教育的其他国民教育形式（自学考试、成人教育、网络教育、夜大、电大等）毕业生取得毕业证后，符合岗位要求的资格条件的，可以报考。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等五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非全日制研究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教研厅函〔2019〕1号）规定，由国家统一下达招生计划的非全日制研究生，与全日制研究生考试招生执行相同的政策和标准，培养质量坚持同一要求，学历学位证书具有同等法律地位和相同效力。
2026年毕业的定向生、委培生是否可以报考？

2026年毕业的定向生、委培生原则上不得报考。
3．怎样理解“学历”、“学位”要求？ 

报考者应具备与招考岗位所要求专业一致的学历学位，用符合招考岗位条件的学历专业报考，报考者所学专业按所获毕业证书上的专业名称为准。招考岗位没有要求学位的，报考者是否取得学位不影响报考。学位种类不能作为报考专业的依据。

经住培合格的本科学历临床医师，按临床医学、口腔医学、中医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同等对待（其中住培合格证书中的培训专业原则上应当与招聘岗位的专业或类别要求相一致）。
4. 放宽招录年龄条件有何考虑？

因应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有关政策，对年龄条件作了适当放宽调整。
5．报考者最高学历专业与招考岗位要求的学历专业不同，可否用非最高学历专业报考？

面向应届毕业生招考岗位必须以最高学历专业报考。其他岗位符合条件的可以用非最高学历专业报考。

以非最高学历专业报考的，须提供符合招考岗位专业要求的毕业证书、学位证书以及岗位要求的其他资格条件的证明材料。2026年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若以非最高学历专业报考，不属年龄放宽之列。
6．招考专业有哪些具体要求？
（1）报考者应根据本人所学专业名称，与《广东省2026年考试录用公务员专业参考目录》（以下简称“专业目录”）中的专业名称进行对照，如专业名称一致的，按照该专业名称进行报考，如：某报考者毕业证书上的专业为“哲学”，专业目录中列有“哲学（B010101）”，该报考者即需以“哲学（B010101）”报考相关岗位。专业后面注明“部分”的，征询招录机关同意后报考。
如所学专业为专业目录中旧专业名称的，按照对应的专业名称及代码报考，例如：某报考者毕业证书上的专业为“国际金融”，在专业目录中属旧专业名称，该旧专业在专业目录中对应“金融学（B020301）”，该报考者即需以“金融学（B020301）”报考相关岗位，在报名时本人专业需选择“金融学（B020301）”。旧专业后面注明“部分”的，征询招录机关同意后报考。

如所学专业未列入专业目录，可选择专业目录中的相近专业报考，所学专业必修课程须与报考岗位要求专业的主要课程基本一致，并在资格审核时提供毕业证书（已毕业的）、所学专业课程成绩单、课程对比情况说明及毕业院校设置专业的依据等材料。

报考者所学专业按所获毕业证书上的专业为准。如毕业证书上的专业对应专业目录中的学科名称，报考者应以在该学科中的具体研究方向，对照选择专业目录中该学科下相同或相近的专业报考。

（2）岗位表中的“专业”要求为“专业大类”的（即专业目录中代码为2位数的），如报考者所学专业为该“专业大类”所含“学科”（即代码为4位数）或“具体专业”（即代码为6位数），均符合报考条件。例如，某岗位的专业要求为“经济金融类（03）”，那么该类所含的学科“理论经济学（A0201）”或具体专业“西方经济学（A020104）”等，均符合报考条件。岗位表中的“专业”要求为“学科”的，如报考者所学专业为该“学科”所含“具体专业”，均符合报考条件。

（3）对含有两个以上培养方向的专业，如招考岗位已明确具体培养方向的，报考者须符合具体培养方向方可报考。例如：专业目录中的“企业管理（含：财务管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A120202）”，某岗位设置为“企业管理（限：财务管理）（A120202）”，则此专业中财务管理方向的报考者方可报考，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方向的报考者不可报考。除专业目录中有列出培养方向的专业外，其他毕业证上专业名称后面以括号等形式列出的培养方向不能作为报考专业的依据。

（4）报考者在报名系统中填写专业须按毕业证书上的专业如实填写，辅修专业等非主修专业不作为报考依据。毕业证书上的专业与专业目录中的专业名称完全相同的直接进行选择，毕业证书上的专业为专业目录中旧专业的按对应的专业名称选择，毕业证书上的专业未列入专业目录的选择相近专业，毕业证书上的专业为大类的按具体研究方向对应的专业名称选择。未如实填写的，造成报名系统无法识别以及其他一切后果由报考者本人自负。

7．取得国（境）外学历、学位人员需要提供的材料？

需提供由国家教育部所属相关机构出具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函等有关证明材料。所有材料应在面试前资格审核时与其他材料一并交招录机关审核。

8．国（境）外学历学位在读人员能否以已取得的其他学历学位报考?

不能。国（境）外学历学位的在读人员既不能以其尚未取得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证书进行报考，也不能以已取得的其他学历学位证书进行报考。截至报名首日尚未取得国（境）外学历学位证书的人员均视为在读人员。

9．在境内就读的中外合作办学2026年应届毕业生如何提供学历学位材料？

在境内就读的中外合作办学2026年应届毕业生资格审核阶段暂不能提供学历学位证书的，须提供居民身份证、学生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推荐表和其它有关证明材料；考察阶段，须提供就读学校出具的准予毕业和取得学位资格的证明。2026年12月31日前未取得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的不得录用。

10．报考注册需要注意什么？

报考者必须填写《报名登记表》，并上传本人近期免冠1寸正面证件电子照片（格式为*．JPG格式，大小为30KB以下），确保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其负完全责任。对学习和工作经历栏目，应按时间先后顺序，从高中开始，填写何年何月至何年何月在何地、何单位学习工作、任何职。对大学期间的学习经历，须填写清楚学校、院系、专业名称。为方便招录机关审核是否构成回避关系岗位，家庭成员及主要社会关系不得漏填，以免影响审核。

11．对笔试成绩有异议可如何处理？
应聘人员对笔试成绩有疑问的，可以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申请核查一次。核查限于下列范围：（一）主观题、客观题有无漏评；（二）分数的计算、登记是否有误；（三）对违纪、违规、异常记录有异议。

12．对资格复审结构有异议可如何处理？

资格复审没通过，被取消面试资格人员有异议的，可以自收到书面告知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向事业单位主管部门申请复核。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应当在7个工作日内作出复核决定并送达本人。
13．考察时需要对报考者进行资格复审吗？

考察是对报考者资格条件进行认定核实的重要环节，需要对报考者进行资格复审，主要是核实考察对象是否符合规定的报考资格条件，提供的报考信息和相关材料是否真实、准确、完整，是否具有报考回避的情形等方面的情况。

资格审查贯穿录用工作全过程，在任一环节发现报考者存在不得报考的情形或者不符合报考资格条件的，招聘机关均可取消其报考资格或者聘用资格。
14. 《刑法》对于考试作弊有哪些规定？

《刑法修正案（九）》在第二百八十四条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为他人实施前款犯罪提供作弊器材或者其他帮助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为实施考试作弊行为，向他人非法出售或者提供第一款规定的考试的试题、答案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第一款规定的考试的，处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就办理此类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作出了具体解释，自2019年9月4日起施行。

报考者和其他人员违反《刑法》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5. 是否有指定的考试教材和培训班？

本次招考不出版也不指定考试辅导用书，不举办也不委托任何机构或者个人举办考试辅导培训班。凡有假借考试命题组、考试教材编委会、事业单位主管部门授权等名义举办的有关考试培训、网站或者发行的出版物等，均与本次招聘无关，请广大报考者提高警惕，莫被误导干扰，谨防上当受骗。

16．本报考指南适用范围是什么？

仅适用于2025年下半年广东省揭阳市市直事业单位专项招聘博（硕）士研究生。



